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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记者来到临县
政府办公室。
当记者说明“希望了解政府

是如何被敲诈的”，办公室主任
回答：“案件还在二审，我们该
说明的都已经在案卷里呈现了，
你们找审理的法院去。判决又不
是闹着玩。”
当天下午，记者到达临县法

院，负责重审的审判长郭军听明
白了记者来意后就连连摇手，回
避进屋，当着记者的面关上了铁
皮门。
等了半小时后，记者见到了

法院院长郭建林。他认为，“公
民使用权利应该有个度”。
记者问：“那您觉得马继文

收了政府的钱，是否就超过了

度？”郭说：“马继文的事我不
好评价。”
对于此案中马家提供的“小

流域治理开发使用证”是否伪
造、同一法官为何作出不同认定
的问题，郭院长解答说：“民
事和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认证程
序不同，在民事案件中，被告
方没有提出对证件质证，因此
认定合法；刑事案件中必须对
证据全部认证，因此经过鉴定，

发现马继文所持证件是假的。”
记者问：“鉴定结果只是说

两个样本公章不一样，法院如何
判断出谁真谁假？如果马继文拿
的是假的，又如何证明是马继文
本人伪造的？”
郭院长回答：“此案已经上

诉到中院，现在不好多说。”
记者最后问：“敲诈勒索

罪是采取非法的手段，而马
继文用的是上访手段，那么，

请 问 上 访 是 不 是 非 法 的 手
段？”

郭院长听后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起身走到了隔壁房间。过了
半天，当记者迷惑不解之时，郭
院长提回一瓶开水，说了一会儿
闲话。

在记者追问下，院长回答
说：“现在不好解答，这个问题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吧。”

■《中国青年报》庄庆鸿

重庆遭龙卷风袭击
致6人死亡

6 日凌晨，重庆梁平县遭受龙卷风袭
击，造成一些民房倒塌，导致 6人死亡，25
人受伤。
此次龙卷风灾发生于 6日 2时左右。据

梁平县气象监测显示，当时瞬时极大风速达
到 30 米 / 秒以上，成为该县有气象记录以
来的最大风力。特大风灾造成回龙、寒岭、清
平等村许多村民的房屋垮塌，交通、电力等
基础设施受损严重，6 人因房屋垮塌死亡，
25 人受伤。
灾情发生后，梁平县启动了紧急救灾应

急预案，相关领导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善后
事宜，将 25 名受伤群众送到镇卫生院和梁
平县人民医院救治。同时，组织力量进村入
户查灾、救灾，慰问灾民。 ■新华社

老汉上访成了“敲诈勒索”被判三年徒刑
老支书说，县纪委曾串通作假。法院院长放言：上访是否非法，各有各的理解

一
个老农

民，拿着

一纸法院判决，不

断上访，反映村里

占了他的土地。他

不会想到的是，同

一家法院，如今判

决他“敲诈勒索”政

府，有期徒刑3年。

这样离奇的

事，发生在山西省

吕梁市临县。

5日，中国水下考古

队在福建平潭海域开展

水下考古工作，对该海域

内的沉船遗址进行水下

考古发掘和打捞，此次考

古工作将持续 15天左

右。福建平潭是中国古代

海上商贸要道，该海域内

暗礁多，水流复杂，水下

沉船多。

■新华社 孙旭晖 摄

发掘
宝贝

2008 年 12 月 15 日，临县兔坂镇
农民马继文到了兔坂镇镇政府。去的
缘由，马家的说法是镇政府工作人员
打电话要他去解决问题，而镇政府的
说法是马自己去的。

据临县法院的刑事案件判决书，
当时镇党委书记闫福平、镇长李卫
平、副镇长张玉成、镇团委书记赵金
栋在场。“为了缓解非正常上访造成

的政治压力”，双方达成协议，马继
文保证过年前不去上访，政府方“被
迫答应”给他 6600 元，马当场领取
了钱款，并写了保证书。在 2009 年 3
月 8 日的另一次上访中，临县信访局
人员还给过他 900 元。

在 2009 年 11 月 6 日的一审判
决书上写着：“被告人马继文利用
了其对形成上访条件的熟悉，便以
进京上访为由要挟兔坂镇政府工
作人员以及临县信访局接访的人
员，迫使给其数额较大财物，共计

7500 元……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

马案的过程有点离奇。判决书显
示，2009 年 2 月 2 日，马因涉嫌敲诈勒
索被临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不过，被抓
则是 7 个月后的 9 月 13 日，被北京市
公安局抓获。移送回临县后，临县公安
局执行逮捕。

马家上诉后，吕梁中级法院认为
“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临县法院重
审。

2010 年 1 月重审时，患有严重肝

硬化的马继文依然没有律师辩护。马
继文的女儿马冰情在旁听席上，看到
“父亲被两个法警搀出来，站都站不
稳，反应很迟钝”，她的心里很难受。

重审的结果是维持原判，马继
文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判决书上记载，马继文多次上访，
向兔坂镇镇政府“索要赔偿 150 万元，
至少不低于 80 万元”。
“这两个数目这么大，都是赌气的

说法。我爸就是想要按法院原来的判
决，要回我们的土地。”马冰情说。

马继文获罪的另一个罪名是
“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

在2010年的一审判决书中，临
县公安局委托山西省公安厅的鉴定
结论是：马继文和另一名村民赵学亮
的“使用证”上，“临县人民政府”印文
不是同一枚印章盖章形成的。

据此，临县法院判决，他因此犯
有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对此，
判决书中没有马继文的辩护内容。
老支书吕成阳说，在“小流域

治理开发使用证”下发到村委会
的时候，上面已经盖有临县人民
政府的公章。掌管村公章的村会
计已经去世，已经无法追问村公
章是谁盖的。“土地面积没有准确
丈量过，是村里估摸着填写的。”

老支书在1994年离职，此后
两任村支书也没有占用马家的地。
记者问老支书：“县里有没有

说过‘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证’什
么时候作废，以后不能使用？”
“没有。他们买的也是合法合

理的，治的也是合理的，法院判给
他们家也是合法合理的。”
“村里有其他人也和马家一

样，土地被收回了吗？”

“没有。别家都还种着。”
“其他人还拿着小流域证，种

这个地吗？”
“拿着的。”
这位 1965 年入党的老支书

证实：“县里纪检委来找过我作
证，他们是下来作假来了。”
“他们把我作证‘小流域治理

开发使用证’‘盖有临县人民政府
的公章’这句话划掉，改成‘空白

的’，叫我照着这个内容誊写一
遍。我当时不答应，说：‘你叫我这
么写，不是叫我拿屎盆子往我自
己头上扣吗？我可不写。’他们说，
不写就不让你回家，我儿子着急
要回家，劝我写，我才写的。”
具有戏剧性的是，2009年将马

继文判刑3年的审判长，和2000年
判他胜诉的审判长正是同一个
人———临县法院法官辛乃平。

上访获罪，“敲诈政府”

马继文持续上访，是因为他失去
的 150 亩地和数十株被砍倒、剥皮的
枣树。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马继文在柴
家岔村买下 3 孔窑洞和当地大桥沟的
最大一块荒沟。

当时，山西省为了治理荒山荒地，
进行“四荒”拍卖。临县人民政府统一
颁发了大红塑料皮的“小流域治理开
发使用证”，马家的使用证上载明：承
包亩数 150 亩，东、西、北都以高陵为
界，南边以坝陵底 3丈为界。
“马继文的‘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

证’是我发到他手里的。”从 1973 年到

1994 年一直担任柴家岔村村支书的吕
成阳对记者说。

老支书证实，根据当时山西省政
府的政策，凡属农村集体所有、未治理
的“四荒”，都可以拍卖使用权，“实行
谁购买，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

改变马家生活轨迹的，正是这块
荒地。

上世纪 80 年代，正是农村释放活
力的时候。马继文一家雇来推土机，将
小荒沟推平，筑起了堤坝。本来全是石
头底的山沟，慢慢蓄起了水土，变成了
一块平地，种上了枣树、桃树、玉米等
作物。

马家的生活日渐红火起来，成为当
地小有名气的富裕户。而马家的做法因
为符合政策，曾受到当地镇政府表扬。

“我爸爸还戴过红花。”马冰情说。
但马家的好日子，在 15 年后开始

遭遇寒流。
1999 年春，柴家岔村委以马继文

连续 5 年没有缴纳土地承包费为由，
将购买的土地收回，重新划分给农民
耕种。马继文起诉到法院。

2000 年，临县法院判令柴家岔村
委将大桥沟的土地归还给马继文。

但是，村民们没有退回土地，法院
判决一直无法落实。
“早上起来一看，地中央的枣树就

没了，有的树被扒了皮。”马继文的妻
子说。法院判决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
只查明了开春时坝堰地内结冰融化，
因为重新承包这块地的村民没有采取
防护，堤坝被冲坏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判决书中提到
的堤坝至今无人修复。目前，整块土地
处于大半抛荒的状态，只有堤坝边残
留着几棵光秃秃的瘦枣树。

对此，老支书吕成阳说：“有的树
被毁了，还有树桩子在地里呢。村里也
有人承认是他们砍的树。”

从此，马继文走上了持续上访的
路。记者在网上搜索后看到，山西省吕
梁市纪检部门负责人曾经出面处理过
此事。

根据临县法院判决书，经山西省
万荣司法鉴定中心评估，马继文的大
桥沟土地 10 年间的种植收入为每亩
5187.2 元，农作物总损失 16 万多元。

马继文的妻子说，在上访期间他遭
到过殴打，被关进县“帮教中心”4次。

曾经胜诉，拿不回地

老支书说，纪委来作假

临县法院院长：“各人有各人的理解”

2008 年 12 月 15 日，临县兔坂镇
农民马继文到了兔坂镇镇政府。去的
缘由，马家的说法是镇政府工作人员
打电话要他去解决问题，而镇政府的
说法是马自己去的。

据临县法院的刑事案件判决书，
当时镇党委书记闫福平、镇长李卫
平、副镇长张玉成、镇团委书记赵金
栋在场。“为了缓解非正常上访造成

的政治压力”，双方达成协议，马继
文保证过年前不去上访，政府方“被
迫答应”给他 6600 元，马当场领取
了钱款，并写了保证书。在 2009 年 3
月 8 日的另一次上访中，临县信访局
人员还给过他 900 元。

在 2009 年 11 月 6 日的一审判
决书上写着：“被告人马继文利用
了其对形成上访条件的熟悉，便以
进京上访为由要挟兔坂镇政府工
作人员以及临县信访局接访的人
员，迫使给其数额较大财物，共计

7500 元……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

马案的过程有点离奇。判决书显
示，2009 年 2 月 2 日，马因涉嫌敲诈勒
索被临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不过，被抓
则是 7 个月后的 9 月 13 日，被北京市
公安局抓获。移送回临县后，临县公安
局执行逮捕。

马家上诉后，吕梁中级法院认为
“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临县法院重
审。

2010 年 1 月重审时，患有严重肝

硬化的马继文依然没有律师辩护。马
继文的女儿马冰情在旁听席上，看到
“父亲被两个法警搀出来，站都站不
稳，反应很迟钝”，她的心里很难受。

重审的结果是维持原判，马继
文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判决书上记载，马继文多次上访，
向兔坂镇镇政府“索要赔偿 150 万元，
至少不低于 80 万元”。
“这两个数目这么大，都是赌气的

说法。我爸就是想要按法院原来的判
决，要回我们的土地。”马冰情说。

上访获罪，“敲诈政府”

马继文持续上访，是因为他失去
的 150 亩地和数十株被砍倒、剥皮的
枣树。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马继文在柴
家岔村买下 3 孔窑洞和当地大桥沟的
最大一块荒沟。

当时，山西省为了治理荒山荒地，
进行“四荒”拍卖。临县人民政府统一
颁发了大红塑料皮的“小流域治理开
发使用证”，马家的使用证上载明：承
包亩数 150 亩，东、西、北都以高陵为
界，南边以坝陵底 3丈为界。
“马继文的‘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

证’是我发到他手里的。”从 1973 年到

1994 年一直担任柴家岔村村支书的吕
成阳对记者说。

老支书证实，根据当时山西省政
府的政策，凡属农村集体所有、未治理
的“四荒”，都可以拍卖使用权，“实行
谁购买，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

改变马家生活轨迹的，正是这块
荒地。

上世纪 80 年代，正是农村释放活
力的时候。马继文一家雇来推土机，将
小荒沟推平，筑起了堤坝。本来全是石
头底的山沟，慢慢蓄起了水土，变成了
一块平地，种上了枣树、桃树、玉米等
作物。

马家的生活日渐红火起来，成为当
地小有名气的富裕户。而马家的做法因
为符合政策，曾受到当地镇政府表扬。

“我爸爸还戴过红花。”马冰情说。
但马家的好日子，在 15 年后开始

遭遇寒流。
1999 年春，柴家岔村委以马继文

连续 5 年没有缴纳土地承包费为由，
将购买的土地收回，重新划分给农民
耕种。马继文起诉到法院。

2000 年，临县法院判令柴家岔村
委将大桥沟的土地归还给马继文。

但是，村民们没有退回土地，法院
判决一直无法落实。
“早上起来一看，地中央的枣树就

没了，有的树被扒了皮。”马继文的妻
子说。法院判决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
只查明了开春时坝堰地内结冰融化，
因为重新承包这块地的村民没有采取
防护，堤坝被冲坏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判决书中提到
的堤坝至今无人修复。目前，整块土地
处于大半抛荒的状态，只有堤坝边残
留着几棵光秃秃的瘦枣树。

对此，老支书吕成阳说：“有的树
被毁了，还有树桩子在地里呢。村里也
有人承认是他们砍的树。”

从此，马继文走上了持续上访的
路。记者在网上搜索后看到，山西省吕
梁市纪检部门负责人曾经出面处理过
此事。

根据临县法院判决书，经山西省
万荣司法鉴定中心评估，马继文的大
桥沟土地 10 年间的种植收入为每亩
5187.2 元，农作物总损失 16 万多元。

马继文的妻子说，在上访期间他遭
到过殴打，被关进县“帮教中心”4次。

曾经胜诉，拿不回地

马继文获罪的另一个罪名是
“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

在2010年的一审判决书中，临
县公安局委托山西省公安厅的鉴定
结论是：马继文和另一名村民赵学亮
的“使用证”上，“临县人民政府”印文
不是同一枚印章盖章形成的。

据此，临县法院判决，他因此犯
有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对此，
判决书中没有马继文的辩护内容。
老支书吕成阳说，在“小流域

治理开发使用证”下发到村委会
的时候，上面已经盖有临县人民
政府的公章。掌管村公章的村会
计已经去世，已经无法追问村公
章是谁盖的。“土地面积没有准确
丈量过，是村里估摸着填写的。”

老支书在1994年离职，此后
两任村支书也没有占用马家的地。
记者问老支书：“县里有没有

说过‘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证’什
么时候作废，以后不能使用？”
“没有。他们买的也是合法合

理的，治的也是合理的，法院判给
他们家也是合法合理的。”
“村里有其他人也和马家一

样，土地被收回了吗？”

“没有。别家都还种着。”
“其他人还拿着小流域证，种

这个地吗？”
“拿着的。”
这位 1965 年入党的老支书

证实：“县里纪检委来找过我作
证，他们是下来作假来了。”
“他们把我作证‘小流域治理

开发使用证’‘盖有临县人民政府
的公章’这句话划掉，改成‘空白

的’，叫我照着这个内容誊写一
遍。我当时不答应，说：‘你叫我这
么写，不是叫我拿屎盆子往我自
己头上扣吗？我可不写。’他们说，
不写就不让你回家，我儿子着急
要回家，劝我写，我才写的。”
具有戏剧性的是，2009年将马

继文判刑3年的审判长，和2000年
判他胜诉的审判长正是同一个
人———临县法院法官辛乃平。

老支书说，纪委来作假

3 月 23 日，记者来到临县
政府办公室。
当记者说明“希望了解政府

是如何被敲诈的”，办公室主任
回答：“案件还在二审，我们该
说明的都已经在案卷里呈现了，
你们找审理的法院去。判决又不
是闹着玩。”
当天下午，记者到达临县法

院，负责重审的审判长郭军听明
白了记者来意后就连连摇手，回
避进屋，当着记者的面关上了铁
皮门。
等了半小时后，记者见到了

法院院长郭建林。他认为，“公
民使用权利应该有个度”。
记者问：“那您觉得马继文

收了政府的钱，是否就超过了

度？”郭说：“马继文的事我不
好评价。”
对于此案中马家提供的“小

流域治理开发使用证”是否伪
造、同一法官为何作出不同认定
的问题，郭院长解答说：“民
事和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认证程
序不同，在民事案件中，被告
方没有提出对证件质证，因此
认定合法；刑事案件中必须对
证据全部认证，因此经过鉴定，

发现马继文所持证件是假的。”
记者问：“鉴定结果只是说

两个样本公章不一样，法院如何
判断出谁真谁假？如果马继文拿
的是假的，又如何证明是马继文
本人伪造的？”
郭院长回答：“此案已经上

诉到中院，现在不好多说。”
记者最后问：“敲诈勒索

罪是采取非法的手段，而马
继文用的是上访手段，那么，

请 问 上 访 是 不 是 非 法 的 手
段？”

郭院长听后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起身走到了隔壁房间。过了
半天，当记者迷惑不解之时，郭
院长提回一瓶开水，说了一会儿
闲话。

在记者追问下，院长回答
说：“现在不好解答，这个问题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吧。”

■《中国青年报》庄庆鸿

临县法院院长：“各人有各人的理解”


